環境工程技師執行水污染簽證業務查核要點
總說明
依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規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排放許可證申請之必要文件，應經技師簽證。基於簽證制度專業性審查之立法目的，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已規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以下簡稱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申請文件經由未經移送懲戒或未受懲戒之環境工程技師簽證，其簽證查核事項，核發機關免再審查。
鑒於環境工程技師執行本法水措計畫及許可證（文件）申請文件之查核簽證，攸關廢（污）水處理設施是否具備足夠之功能與設備，及確保廢（污）水之收集、傳運、處理及最後處置能符合本法規定並維護水體品質。故有必要強化查核簽證技師簽證品質之機制，爰訂定本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簽證之內涵。(第二點)
三、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業務應依本法施行細則所定查核事項辦理。(第三點)
四、查核件數及案件篩選原則。(第四點、附表一)
五、查核委員資格及應遵循事項規定。(第五點)
六、查核方式、查核結果處理方式及應遵循事項。(第六點、附表二)
[bookmark: _GoBack]七、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技師經移送審議懲戒及懲戒結果之查詢資料。(第七點)
八、環境工程技師公會辦理環境工程技師依本法執行簽證業務之查核時，得與主管機關共同篩選，並參考本要點規定，執行查核。(第八點)


環境工程技師執行水污染簽證業務查核要點
	規定
	說明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升環境工程技師執行簽證業務品質，強化查核環境工程技師簽證之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訂定目的。

	二、本要點所稱簽證，指環境工程技師依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規則，執行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所定文件之查核及簽證作業。
	本要點之簽證內涵。

	三、環境工程技師執行簽證業務，於廢（污）水及污泥處理系統設計階段、現場查核及業者執行功能測試階段，應依本法施行細則所定應查核事項辦理。
	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業務應依本法施行細則所定應查核事項辦理。

	四、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下簡稱查核機關）查核環境工程技師之簽證業務時，其查核案件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中央主管機關依本署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查核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對其所轄經核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許可證（文件）之簽證案件進行查核。查核件數應至少達前半年經核發機關核准簽證案件之百分之十。
（三）同一受查環境工程技師每年以查核五件為上限。但查核機關認有必要時，得指定查核案件，並不受查核案件數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應邀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其指定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以下簡稱環工技師公會）依附表一簽證案件查核篩選原則，共同於每年一月篩選前一年七月至十二月經核准之簽證案件；每年七月篩選當年一月至六月經核准之簽證案件。篩選之查核案件，以不重複查核為原則。
	1. 為強化查核環境工程技師簽證品質之機制，明定主管機關查核案件數及篩選原則。
1. 第一項規定應查核件數，其中中央 主管機關查核件數依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查核標準作業程序辦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前半年經核准簽證案件之百分之十。
1. 為避免查核過於集中於單一環境工程技師，明定單一環境工程技師每年受查核之案件數上限。
1. 第二項規定查核篩選原則依附表一辦理。為避免不同查核機關及環工 技師公會重複查核單一案件，明定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其他查核單位  每半年共同進行查核簽證案件之篩選。

	五、查核機關查核環境工程技師之簽證業務，其查核委員之資格及應遵循事項規定如下：
（一）至少選擇一名環境工程技師及一名專家學者共同執行查核，環境工程技師須為未曾受懲戒處分者；專家學者須具環境工程技師   資格。查核委員以具水污染防治文件簽證經驗者優先。
（二）查核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其迴避事項，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並應於查核前簽署利益迴避確認文件。
查核機關應建立查核委員名單，由中央主管機關每年辦理查核委員經驗與技術交流，促進查核標準之一致性。
	1、 查核機關查核環境工程技師依本法執行之簽證業務，其查核委員之資格及應遵循事項。
2、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查核委員資格。
3、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查核委員應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迴避規定，並簽署 利益迴避確認文件。
4、 第二項規定查核機關應建立查核  委員名單，由中央主管機關每年辦理交流，以促進查核機關查核標準之一致性。


	六、查核機關查核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業務，其查核方式、查核結果處理方式及應遵循事項，規定如下:
（一）查核機關應於查核十四日前通知受查環境工程技師，由受查環境工程技師視情形自行決定是否 共同參與。
（二）查核結果，受查環境工程技師有缺失者，查核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受查環境工程技師，受查環境  工程技師得於查核機關書面通知之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方式向其陳述意見。
（三）查核機關應邀請具查核委員資格之環境工程技師或專家學者，召開審查會議，確認查核缺失後，依附表二計算查核案件之缺失積點。
（四）查核機關應於缺失積點確認後  十四日內，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輸入查核案件結果及其   缺失、積點資料，並通知受查核環境工程技師。
（五）受查環境工程技師缺失積點達  本署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查核標準作業程序缺失等級第三級者，查核機關應將其移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審議懲戒，並通知受查環境工程技師。
（六）查核機關應於移送審議懲戒之日起十四日內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輸入移送工程會審議懲戒之環境工程技師姓名、證號、事由及其移送懲戒日等相關資料。
	1、 查核機關查核環境工程技師依本法執行之簽證業務，其查核方式、查核結果處理方式及應遵循事項。
2、 查核機關應通知受查環境工程技師參與，查核結果後，有缺失者，應   通知陳述意見，並邀集查核委員確認缺失積點，達一定積點，移送審議懲戒，並將查核結果及移送審議懲戒資料建檔。查核機關應將相關查核結果通知受查環境工程技師。
3、 為確保環工技師簽證品質，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查核標準作業程序已按缺失輕重，明定缺失積點等級，受查技師缺失積點達第三級者即移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七、中央主管機關應將移送工程會審議懲戒之環境工程技師之姓名、證號、事由、移送懲戒日、懲戒結果、確定懲戒日及其簽證案件應經核發機關審查之期間等資料，提供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查詢。
	1、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已明定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經由未經移送懲戒或未受懲戒之環境工程技師簽證，其簽證 查核事項，核發機關免再審查。
2、 為利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擇定簽證品質佳之環境工程技師，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許可證（文件）之申請，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提供相關查詢資料。

	八、環工技師公會查核環境工程技師執行簽證業務時，得與查核機關共同篩選查核對象，並參考第四點至第六點規定執行查核。
	環工技師公會為提升環境工程技師自律管理，得與主管機關共同篩選查核對象，辦理自行查核時，得參考本要點規定執行，使其查核作業、結果認定與處理方式與主管機關一致。





附表一
	規定
	說明

	附表一、簽證案件查核篩選原則
	篩選方法:
1、 依篩選條件順序依序進行查核案件之篩選，至篩選結果之案件數小於或等於應查核案件數，則最後所篩選出之案件即為應查核案件。
2、 完成篩選方法一後，應查核案件數如有不足，以隨機方式自前一篩選條件篩選後之案件挑選，補足應查核案件。


	順序
	篩選條件

	一
	由下列環境工程技師簽證者：
（1） 前一年度查核缺失積點達本署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查核標準作業程序缺失等級第二級及第三級之環境工程技師。
（二）前一年度水污染簽證核准案件達六件以上之環境工程技師。
（三）最近三年未接受水污染簽證核准案件查核之環境 工程技師。

	二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最近三年因違反本法規定，經處分之紀錄者。

	三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最近三年因違反本法下列規定之一，曾受處分者:
(1) 未依規定取得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2) 繞流排放、非法稀釋、廢(污)水處理設施未具備  足夠功能與設備。
(3) 放流水不符合本法所定管制限值。
(4) 未依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登記事項運作者。

	四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最近三年因違反本法下列規定之一，曾受處分者: 
(1) 未依規定取得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2) 繞流排放、非法稀釋、廢(污)水處理設施未具備  足夠功能與設備。
(3) 放流水不符合本法所定管制限值。

	五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最近三年因違反本法下列規定之一，曾受處分者:
(1) 未依規定取得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2) 繞流排放、非法稀釋、廢(污)水處理設施未具備  足夠功能與設備。



	1、 簽證案件查核篩選原則，包括篩選方法、篩選條件及其順序。
2、 依篩選條件順序依序篩選至案件數小於或等於應查核案件數，不足之查核案件數以隨機方式自前一篩選條件篩選後之案件挑選。


 


附表二
	規定
	說明

	附表二、查核案件缺失積點計算標準
	代碼
	缺失事項說明
	缺失積點

	一、廢（污）水及污泥處理系統設計階段未確實查核之缺失

	D01-1
	漏列未經廢（污）水（前）處理系統處理前之原廢（污）水所含製程使用原物料成分或廢（污）水處理程序添加藥劑產出之放流水標準管制水質項目。其漏列未致使廢（污）水處理系統之功能  計算或質量平衡計算結果錯誤，或廢（污）水處理系統功能不足者。
	每1污染物0.5點，最高5點

	D01-2
	D01-1缺失漏列之污染物水質項目，屬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三條附表二所定之物質者。（D01-1之缺失積點不加計）
	每1污染物1點，最高10點

	D01-3
	原廢（污）水水量漏列，其漏列未致使廢（污）水處理系統之功能計算或質量平衡計算結果錯誤，或廢（污）水處理系統功能不足者。
	每1股進流端廢（污）水1點，最高10點

	D02
	廢（污）水處理單元或污泥處理單元  必要之設計或量測操作參數，其項目 不符合環工學理，且未檢附可靠佐證 資料者。
	每1參數2點，最高10點

	D03-1
	廢（污）水處理單元或污泥處理單元之功能計算或質量平衡計算，不符合環工學理。
	每1單元2點，最高10點

	D03-2
	除廢（污）水處理單元或污泥處理單元之外，其他法定必要設施（如回收、   貯留、貯油場、逕流廢水削減措施），其設計不符合本法相關規定。
	每1設施2點，最高10點

	D04
	簽證文件、工作底稿查核事項之登載 內容與書件不符。
	每項缺失0.5點，最高5點

	D05
	因廢（污）水及污泥處理系統設計階段未確實查核之缺失，致使廢（污）水處理系統之功能計算或質量平衡計算結果錯誤，或廢（污）水處理系統功能不足者。
	20點

	二、現場查核及業者功能測試階段未確實查核之缺失

	F01-1
	廢（污）水或污泥處理流程，或處理   單元之數量與書件不符。
	每1單元2點，最高10點

	F01-2
	廢（污）水處理單元之尺寸或材質，或污泥處理單元之規格與書件不符。
	每1單元或設施2點，最高10點

	F01-3
	廢（污）水處理單元或污泥處理單元之相關機具設施與書件不符。
	每1項機具設施2點，最高10點

	F02-1
	功能測試報告之原廢（污）水產生量或污泥產生量、製程操作條件、廢（污）水與污泥處理單元之操作狀態與操作參數之現場相關紀錄不符，未以書面 文件告知業者。
	每1項紀錄2點，最高10點

	F02-2
	功能測試報告之廢（污）水或污泥之  取樣位置、數量、頻率與法令規定    不符，或現場相關紀錄不符者。
	每1項紀錄2點，最高10點

	F03
	功能測試報告之水質檢測結果未符合廢（污）水處理系統設計功能，未以   書面文件告知業者。
	30點

	F04-1
	處理單元設計或量測操作參數比對與申請文件不一致。
	每項1點，最高10點

	F04-2
	污泥處理設施操作情況（含儲存方式）比對與申請文件不符。
	每項1點，最高10點

	F04-3
	污泥產生量或清除、處理狀況及去處比對與申請文件不符。
	每項1點，最高10點

	F04-4
	事業平面配置圖（含事業大門、廠房、處理設施或放流口位置等）錯誤或與  申請文件不符。
	每項1點，最高10點

	F04-5
	廢（污）水及污泥處理設施處理單元  現場配置與申請文件不符。
	每1單元（槽體）2點，最高10點

	F04-6
	專用電表未依規定設置或紀錄值與  申請文件不符。
	每項2點，最高10點

	F04-7
	流量計測設施、流量紀錄值與申請文件不符。
	每項2點，最高10點

	F04-8
	藥劑使用種類或使用量與申請文件不符。
	每1種藥劑2點，最高10點

	F05-1
	採樣位置示意圖之取樣點位置不符合法規規定。
	每一位置2點，最高10點

	F05-2
	廢（污）水處理系統或污泥處理系統之緊急應變措施，未確實依據緊急應變 計畫設置。
	每1項2點，最高10點

	F06-1
	工作底稿查核事項之登載內容與書件不符。
	每項缺失0.5點，最高5點

	F06-2
	簽證文件、簽證報告記載事項與書件 不符。
	每項缺失0.5點，最高5點

	F07
	因現場查核及業者功能測試階段未  確實查核之缺失，致使廢（污）水處理系統功能不足、有廢（污）水稀釋或   繞流排放設施之情形者。
	30點


註:F04-1~F04-8經環境工程技師檢附工作底稿比對屬業者自行變動者，不予計點。
	1、 查核案件缺失積點計算標準，包括缺失說明及其代碼與缺失積點。
2、 查核案件缺失依本法施行細則所定之環境工程技師應查核事項，區分為「廢（污）水及污泥處理系統設計階段未確實查核之缺失」及「現場查核及業者功能測試階段未確實查核之缺失」二類；缺失事項說明及其缺失積點參考本署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查核標準作業程序，以缺失情節輕重分別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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